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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
租赁住房试点项目审批程序

一、利用节余存量宅基地开展试点审批程序

（一）申报意向表决。由试点项目申报村在现状摸查、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

定，对村节余存量宅基地纳入租赁试点的事项进行表决，同时明

确试点项目范围、面积等。

（二）试点方案编制。经村民表决同意后，由村集体向属地

区政府提请申报试点，并在属地区政府指导下，结合申报项目周

边产业布局、人口就业、交通、公建配套等情况，委托有资质的

规划编制机构编制试点方案，重点对项目区位、周边住房需求、

资金来源、村集体建设意愿、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和后

续监管措施等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

（三）试点方案报批。属地区政府审核通过项目试点方案后，

将试点方案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转送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项目区域租赁住

房需求、租赁价格和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提出意见，形

成方案后上报市政府审定。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即视同批准项目

供地方案。

（四）试点方案批复。由市政府审定同意后，批复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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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经市政府批复的试点方案项目

用地如与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矛盾，由属地区政府组织开展控制

性详细规划调整工作，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查，按程序将非

住宅用途调整为住宅（租赁住房）用地。

（六）纳入规划、计划。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涉及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完成调整后，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

局分别将试点项目纳入住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七）用地手续办理。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涉及的控制性

详细规划完成调整后，由村集体按规定向属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申办规划许可、供地手续，属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划许可、供地文件中注明属于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项目、不得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八）项目建设运营。取得供地文件后，村集体可自行建设、

自行依法注册运营公司进行运营，也可自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

定合作建设主体并按有关规定确定运营主体。

（九）确权登记办理。项目建成后须整体确权给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人。

（十）租赁平台备案。住房租赁企业须将出租房源录入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住房租赁企业以及承租人须通过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办理网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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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旧村改造中保留集体用地性质的用地开展试点审批

程序

（一）尚未批复旧村改造方案的改造用地办理程序。

1.申报意向表决。由试点项目申报村在现状摸查、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对

集体用地性质旧村改造用地纳入租赁试点的意向进行表决，同时

明确试点项目范围、面积等。

2.改造方案编制。意向申报村须在编制旧村改造实施方案中

设立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专章，内容包

括村民意向表决情况、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论证意见和结合旧村

周边产业布局、人口就业、交通、公建配套等情况，对项目区位、

周边住房需求、资金来源、村集体建设意愿和后续监管措施等内

容进行可行性论证分析报告的意见，并明确纳入试点的集体土地

不得转为国有建设用地。试点内容纳入旧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后，按照旧村改造项目有关规定上报审查。

3.改造方案批复。由村集体按市城市更新有关规定取得城市

更新部门有效的旧村改造方案批复文件。

4.用地手续办理。有改造方案审批权的部门批复改造方案

后，由村集体按市城市更新有关规定完善改造项目的用地手续。

属于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的，应在规划许可、供地文

件中注明属于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项目、不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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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有建设用地。

5.纳入规划、计划。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

局分别将试点项目纳入住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6.项目建设运营。村集体可自行建设、自行依法注册运营公

司进行运营，也可自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合作建设主体并按

有关规定确定运营主体。

7.确权登记办理。项目建成后须整体确权给村集体土地使用

权人。

8.租赁平台备案。住房租赁企业须将出租房源录入广州市房

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住房租赁企业以及承租人须通过广州市房

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办理网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等业务。

（二）已批复旧村改造方案的村民复建房办理程序。

1.完善供地手续。村集体在取得有效的旧村改造方案批复文

件后，按市城市更新有关规定完善改造项目供地手续。

2.申报意向确定。试点项目申报村集体在取得村民复建房项

目供地文件后，在现状摸查、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对集体土地性质村民复建房

纳入租赁试点的意向进行表决，同时明确纳入租赁住房的建筑面

积。

3.试点意见审定。村集体持旧村改造方案、村民表决意见向



5

属地区政府提请纳入试点，属地区政府审核后报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查，形成意见后，按程序报市政府。

4.纳入规划、计划。纳入试点的意见经市政府审定同意后，

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分别纳入住宅用地供应

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5.运营主体确定。纳入试点的意见经市政府审定同意后，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可自行运营租赁住房，也可按有关规定选取

合作运营主体。

6.项目报建协商。政府委托单位或按有关规定选取的运营企

业可根据租赁市场需求，在项目规划报建阶段与村集体协商优化

租赁住房的户型、布局等。

7.确权登记办理。项目建成后须整体确权给村集体土地使用

权人。

8.租赁平台备案。住房租赁企业须将出租房源录入广州市房

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住房租赁企业以及承租人须通过广州市房

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办理网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等业务。

（三）已批准改造方案的村民复建物业办理程序。

已批准改造方案集体建设用地性质村民复建物业申请调整

控制性详细规划纳入租赁住房建设试点的，须按照本程序第二

（一）的规定重新编制改造方案、测算经济平衡后上报有改造方

案审批权的部门批复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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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经审批的村经济发展用地（含留用地）开展试点审

批程序

（一）申报意向确定。已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的试点项目申报村在现状摸查、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村经济发展用地（含

留用地）纳入试点的事项进行表决，同时明确试点项目范围面积

等。

（二）试点方案编制。经村民表决同意后，由村集体向属地

区政府提请申报试点，并在属地区政府指导下，结合申报项目周

边产业布局、人口就业、交通、公建配套等情况，委托有资质的

规划编制机构编制试点方案，重点对项目区位、周边住房需求、

资金来源、村集体建设意愿、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和后

续监管措施等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

（三）试点方案报批。属地区政府审核通过项目试点方案后，

将试点方案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转送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项目区域租赁住

房需求、租赁价格和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提出意见，由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对项目规划调整和留用地不同开发模

式进行收益测算，形成方案后上报市政府审定。市政府批复试点

方案即视同批准项目供地方案。

（四）试点方案批复。由市政府审定同意后，批复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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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经市政府批复的试点方案项目

用地如与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矛盾，由属地区政府组织开展控制

性详细规划调整工作，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查，按程序将非

住宅用途调整为住宅（租赁住房）用地。

（六）纳入规划、计划。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涉及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完成调整后，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

局分别将试点项目纳入住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七）用地手续办理。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涉及的控制性

详细规划完成调整后，由村集体按规定向属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申办规划许可、供地手续，属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划许可、供地文件中注明属于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项目、不得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八）项目建设运营。取得供地文件后，村集体可自行建设、

自行依法注册运营公司进行运营，也可自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

定合作建设主体并按有关规定确定运营主体。

（九）确权登记办理。项目建成后须整体确权给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人。

（十）租赁平台备案。住房租赁企业须将出租房源录入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住房租赁企业以及承租人须通过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办理网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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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经审批的集体土地性质住宅用地开展试点审批程序

（一）申报意向表决。村集体取得合法有效留用地指标后，

在现状摸查、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按住宅用途落实留用地指标的集体土地

纳入租赁试点的事项进行表决，同时明确试点项目范围面积等。

（二）试点方案编制。经村民表决同意后，由村集体向属地

区政府提请申报试点，并在属地区政府指导下，结合申报项目周

边产业布局、人口就业、交通、公建配套等情况，委托有资质的

规划编制机构编制试点方案，重点对项目区位、周边住房需求、

资金来源、村集体建设意愿、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和后

续监管措施等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

（三）试点方案报批。属地区政府审核通过项目试点方案

后，将试点方案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转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项目区域租

赁住房需求、租赁价格和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提出意

见，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对项目形成存量用地时间和留用

地不同开发模式进行收益测算，形成方案后上报市政府审定。市

政府批复试点方案即视同批准项目供地方案。

（四）试点方案批复。由市政府审定同意后，批复试点方案。

（五）纳入规划、计划。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后，由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分别将试点项目纳入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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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六）用地手续办理。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后，由村集体按

规定向所在区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办规划许可、供地

手续，由属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选取现行

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住宅用途、2009 年 12月 31日前形成的存量

用地作为留用地指标落实地块，并在规划许可、供地文件中注明

属于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项目、不得转为国有建

设用地。

（七）项目建设运营。取得供地文件后，村集体可自行建设、

自行依法注册运营公司进行运营，也可自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

定合作建设主体并按有关规定确定运营主体。

（八）确权登记办理。项目建成后须整体确权给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人。

（九）租赁平台备案。住房租赁企业须将出租房源录入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住房租赁企业以及承租人须通过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办理网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等业务。

五、利用依法流转后的集体建设用地开展试点审批程序

（一）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广东省、广州市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有关规定依法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试点方案编制。由流转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向属

地区政府提请申报试点，并在属地区政府指导下，结合申报项目



10

周边产业布局、人口就业、交通、公建配套等情况，委托有资质

的规划编制机构编制试点方案，重点对项目区位、周边住房需求、

资金来源、村集体建设意愿、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和后

续监管措施等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

（三）试点方案报批。属地区政府审核通过项目试点方案后，

将试点方案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转送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项目区域租赁住

房需求、租赁价格和是否需纳入整村改造经济平衡提出意见，由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对项目规划调整进行审查，形成方案

后，上报市政府审定。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即视同批准项目供地

方案。

（四）试点方案批复。由市政府审定同意后，批复试点方案。

（五）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经市政府批复的试点方案项目

用地如与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矛盾，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根据

市政府的批复组织按程序将非住宅用途的用地调整为住宅（租赁

住房）用地。

（六）纳入规划、计划。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涉及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完成调整后，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

局分别将试点项目纳入住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七）用地手续办理。市政府批复试点方案、涉及的控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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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规划完成调整后，由流转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按规定向

属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办规划许可、供地手续，

属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划许可、供地文件中注

明属于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项目、不得转为国有

建设用地。

（八）项目建设运营。取得供地文件后，流转后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可自行建设、自行依法注册运营公司进行运营，也可

按有关规定选取合作建设主体、合作运营主体。

（九）确权登记办理。项目建成后须整体确权给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人。

（十）租赁平台备案。住房租赁企业须将出租房源录入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住房租赁企业以及承租人须通过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办理网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等业务。

六、已纳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且已取得项

目供地文件的项目流转程序

（一）取得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供地文件。集体建设

用地建设租赁住房项目申报主体经审批依法取得试点项目供地

文件。

（二）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手续。除节余存量宅基地和集

体用地性质旧村改造用地中的复建房用地申报的试点项目不得

办理流转手续外，其余纳入试点的项目可办理流转，项目流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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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根据广东省、广州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定先办理集体建设

用地流转手续。

（三）项目建设运营。完善供地手续后，流转后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可自行建设、自行依法注册运营公司进行运营，也可

按有关规定选取合作建设主体、合作运营主体。

（四）确权登记办理。项目建成后须整体确权给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人。

（五）租赁平台备案。住房租赁企业须将出租房源录入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住房租赁企业以及承租人须通过广州

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办理网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等业务。


